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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视野下的百年乡村建设历程

李向振 张 博

摘 要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中国过去近百年国家

主导的乡村建设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复兴运动；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
国家主导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不同，前两阶段中乡村改善更多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方式，而乡

村振兴战略则是将乡村改善作为目标本身。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国家的总体目标是不可忽视

的方向性和决定性力量，而以往乡村建设研究更强调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对国家力量有

所忽视。立足国家视野对百年乡村建设历史进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历

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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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 1 月，“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2018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标志着乡村振兴
战略进入实施阶段。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乡村振兴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相关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本文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深嵌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

而非孤立存在；乡村振兴战略也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如何从历史脉络中深刻认识

和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

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具体来说，反映的是国家与农村的关系。过

去百余年间，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先后形成两种主要研究路径：一是 1970 年代以前，学者们普遍
倾向于从社会角度分析国家和政治问题，形成“社会中心观”（Society-centered Approach），关注重心是
集体性社会事实，主张以集体主义观点研究社会问题；二是 1970 年代以后，开始有学者注意到国家作为
独立的行动主体，在政治过程、社会运行和社会结构塑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提出将

“国家”概念带回研究视角 [1]（P333），形成“国家中心观”（State-centered Approach）。
在国家中心观影响下，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纷纷致力于抗争政治

的研究，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农民视为“弱者”[2]（P460-486）。最近几年，有学者开始反思所谓
的农民抗争并不完全是基于维权行动，同时也包括谋利行动、谋名行动等 [3]（P163-171）。这些研究，为
重新认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基础。相对于社会中心理论而言，国家中心理论在解释政府决策

对社会结构及社会秩序形塑方面具有较强的阐释力。不过，这两种理论都将国家与社会视为结构性实体

存在，对二者间动态形塑关系则有所忽视。从国家中心理论来看，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自上而下地推动

乡村社会重建和形塑，而忽视了该战略在国家层面具有建构政治权威、提倡社会主流价值和道德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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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价值。实际上，国家与社会是极为复杂的整体互动与局部博弈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国家政策形塑了

社会，另一方面社会的反馈也形塑了国家。

从更深层次上反思学界基于国家中心理论而形成的固有观念，有必要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实

践和过程维度，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纳入较长时段的社会过程予以考察，以展现乡村振兴战略与过去百

余年间国家指导和介入乡村建设实践的密切联系。鉴于此，本文立足于“过程—实践”的分析路径，讨论
过去百余年间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国家参与，分析不同时段国家的总体目标对政府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的

深刻影响。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民国时期农村救济与农村复兴运动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理

论是如何实践的？第二，发展主义逻辑如何影响了 20 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改造农村社会结构与重整农
村社会秩序的实践？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从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如何实践并随时

调整行动策略以维护其在乡村建设中的政治权威？

一、拯救：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复兴运动

近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变革深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之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几

乎所有社会运动、社会变革的核心要义，立场、观点、目标不同的各类社会群体不断地探索实现路径。无

论如何，这些探索都已成为我们回顾历史的重要社会事实，尤其是这些探索在中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产

生了重要影响。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与西方工业社会交锋的过程中，中国乡村逐渐走向破败。其后，不少社会知
识精英借鉴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开始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奔走呼号。周鼎华指出：从崩溃的农村，走

到复兴的路，绝不是简单的事，亦不能以病重急于施救，这种都是未来危机的形成，反之，谈救济农村问

题的人，不是离开现实，便是琐碎地找出细小诊案，都从纸面上着想，不从根本上来主张 [4]（P83-86）。可
以说，“拯救”成为改造和建设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乡村社会的主流话语。
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复兴农村已从社会口号变成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早期社会学研究资料表

明，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参与到这场复兴农村的运动中去了 [5]（P55-57）。虽然根本目标都是挽
救乡村于破产之际，但理念与实施路径各不相同。当时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力量表现为三类：一类是社会

知识精英主导的乡村建设与乡村实验运动，如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建设运动

等；一类是以传教士和教会大学为主的乡村调查与乡村建设运动，如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卜凯等人组织

的社会调查及农村农业改良运动；一类是政府层面推动的乡村建设，其中，政府推动的乡村建设，主要是

国民政府于 20 世纪 30 年代推行的“救济农村”“农村复兴”等运动。以知识精英为主的社会力量主导参
与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这些分散的社会力量并未整合成更具影响力

的社会组织，因此注定不能从整体上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同时他们也未能获得国民政府的真正支

持，再加上大多数乡村建设倡导者对中国农村问题及其根源认识都存在偏差 [6]（P150-152）。故而，这一
阶段由社会力量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就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而言，为救济濒临破产的农村，国民政府于 1933 年 5 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
会，并由该组织统一协调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复兴事业¬ [7]（P1）。该组织的主要工作分为研究与调查两
种。在研究方面，农村复兴委员会设立了研究米麦、棉、丝、茶、地下水、农产品产销等问题的 6 个专门委
员会。在调查方面，在农村复兴委员会指导下，在江苏、陕西、河南、浙江、云南、广西等 6 个省份开展大

¬ 严格来说，国民政府主导的“复兴农村”运动肇始于 1932 年 10 月，鄂豫皖“剿匪”总部颁布的《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首次提到
“复兴农村”；同年 12 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救济农村案”；1933 年“农村复兴”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主导的“农村复兴”运动实际上与其所谓的“剿匪”行动相互呼应。1935 年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对国民党政府来
说，“剿匪”任务已不是迫在眉睫之事，因此而兴的“复兴农村”计划也随之转成常规的农村农业建设，融入蒋介石鼓吹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

中，虽然农业农村发展仍为重要内容，复兴农村的各项计划也在推进，但总的来说，复兴农村运动已逐渐式微，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外来
侵略势力成为国民政府政治权威的最大威胁，农村复兴运动也随即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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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农村调查活动。为实现复兴农村的目标，农村复兴委员会设定的主要救济内容包括农业金融、农

业技术、粮食调剂、水利等四项。在实际操作中，除这四项外，实际上还扩展到了农村组织、农村医疗、农

村教育与农村文化等领域 [8]（P1-2）。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民政府制定的复兴农村政策，是为消解乡村建设领域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以

维持其整体的政治权威。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的相关会议中明确指出，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根本目

的在于对外抗日和对内“剿匪”[9]（P3）。不难发现，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复兴农村、救济农村的根本目的
并非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而是维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国家政权体系的完整，这也正是现代民族国家

的重要构成要素。可以说，在政治权威的竞技场中，作为“正统”象征的国家，实际上并不总处于优势地

位，而必须时刻注意社会力量的行动，并适时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政治权威。由于国民政府实施农村复

兴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其政治权威，因此，其并未真正改善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

当然，除了直接领导农村复兴计划和推动乡村建设外，在其他类型的乡村运动中，国民政府也并非

无所作为。撇开具体方案不谈，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基本都是依靠教育、农

村组织和经济改革来实现农村复兴，这就使他们天然地与地方政府建立了某种内在关系。就国民政府而

言，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既有切实改善部分农民生存状况的有利作用，同时将农民组织起来大

搞社会运动的行为又对国民政府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国民政府一直通过不同策略对社会力量主导的乡

村建设加以控制，或进行阻扰甚至取缔。“国民党打压民间组织与其寄予厚望以执政党的强势主导全国

乡村建设运动的政治意图分不开”[10]（P184-204）。换句话说，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民政府从未放弃与
民间社会组织力量进行竞争，而竞争核心在于乡村建设的主导权，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国家政治权威。

在农村复兴运动中，不少地方政府也通过多种形式参与进来。比如 1933 年 7 月，江西省即筹设农
业院，推进农业改良、推广和教育工作；1935 年阎锡山提出《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并在山西省开展试
点，等等。然而，地方施政计划并非都能得到中央政府支持，有些地方政府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的乡村

建设运动，甚至遭到中央政府打压，如彭禹庭在河南镇坪县搞乡村建设运动，最终被蒋介石政府取缔，而

彭本人也被暗杀；阎锡山在山西农村搞村政，实际上也未得到中央政府的完全支持 [11]（P657）。这说明，
就官僚体系内部而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围绕政治权威进行的博弈与竞争。在以巩固和维系

政治权威为总体目标的国民政府制定的“复兴农村计划”中，改善农民生存处境并非核心考量标准，一旦

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威面临更大威胁，比如来自日本的侵华战争，复兴农村的计划必然会退居其次，甚至

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状况与农民生活必然难以实现真正的改善。

二、改造：从土地改革到互助组再到人民公社化

“二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在此背景下，以现代性理论为主导

的发展主义越来越多地被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及人类学所引用。世界范围的发展主义实践及思潮也

迅速席卷全球，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秩序的重新确立，为其提供了重新登上世界舞台的机会。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成为争相效仿的对象。因此，20 世纪 60 年
代以后，发展主义成为后发国家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 [12]（P61）。1949 年以后，对中国共产
党而言，如何复兴中国农村成为一项紧迫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政权建立之初，在推动乡村建设方面，

主要围绕土地关系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土地改革，二是集体化与人民公社化。

很早即已认识到土地之于农民具有重要意义的共产党人，在号召和发动农民运动时就明确提出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正如克鲁克夫妇所说的，“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

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13]（P1）。从 1947 年 9 月开始，解放区
开始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一条即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

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随后，全国各地解放区纷纷进行土地改革。该阶段土地改革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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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前提下进行的全国范围内土地的重新调整与分配。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建立为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开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到 1952 年底，土
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满足了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得到土地的愿望，为新政权获得全国范围内农

民的支持提供了事实基础，新生政权得以初步巩固。土地改革以后，土地并未立即变成改善生活的生产

资料，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农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发展，普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农民很难凭一己之力购得牲畜和其他农业生产物资；第二，农村传统信贷体系的崩溃也迫使农民不得不

采取办法实施自救。因此，尽管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土地，但生活并不富裕，在自然灾害比较多的地

区，农民甚至变得更加贫困 [11]（P644）。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农村开始出现换工、搭伙等形式的劳动互
助。这种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农事互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分散经营带来的压力，但由于组织软

弱涣散，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为克服这些问题，不少地方的农民开始成立具有初步组织形式的互助

合作组，这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建立在村民完全自愿基础上

的自组织本身难以克服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比如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劳动力较少的农户

入社难问题，等等。

鉴于此，共产党改造村民互助合作社的着力点主要在于：其一，在村民互助组基础上成立独立核算

组织；其二，实行工分制管理政策。这样既能保障多劳动者多得食，又能减少搭便车的行为，同时还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农户无论劳动力多寡均能入组。为贯彻落实工分制，政府领导的村管会专门派人作为

互助小组负责人，记录工分并按工分多寡分配劳动任务和分享劳动成果。这些改造措施，扩大了原来主

要基于血缘关系或邻里关系的合作小组，为建立更大范围的合作社确立了制度基础。

然而，当村民互助组被扩大时，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农业成果实行独立核算，即谁家的地还是归谁家

所有，这样再分配任务时就难免出现冲突。虽然扩大了的互助组存在这些问题，但有两种力量使它继续

存在，甚至得以继续扩大。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社会内部的拉力，互助组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多对于尚

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来说极具诱惑力，正如韩丁所说，“尽管有这么多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还要求

继续搞互助生产。他们羡慕仍然活动着的少数几个组所取得的成果”[14]（P622）。第二种力量是来自党
和政府的推力。农民互助组至少有两个优势：第一，节约行政成本，村民通过互助组实现了自我组织化，

政府通过派驻组长方式即可将村民迅速有效地组织起来，有助于各种政策的实施 [15]（P422）；第二，通
过征收部分剩余农产品促进“以农哺工”，为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物质基础。为确保农产品最大

限度地转化成社会财富，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
决议》，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粮价由国家统一制定。

在村民内部拉力和政府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互助组进一步在农村地区推广开来，制度化的生产生活

体系最终建立起来。此时，尽管土地仍属私人所有，但其公有性特征愈发显著。而在中央政府计划中，土

地私有制本身就是过渡阶段，“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

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15]（P412）。当互助组被普遍接受时，以此为基础的
土地集体化随之出现。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的
根本任务就是促进农民联合起来，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家户所有

的土地重新归并到合作社，土地从私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合作社的成立将分散的小片土地重新整合起

来，切实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一些开展得较为顺利的合作社，在秋后分配粮食时使社员获得了切实的

实惠。政府也运用政策杠杆给予调整，主要表现就是鼓励农民入社，单干户处于孤立地位 [11]（P650）。
从 1953 年开始逐步实施互助组向农业合作社转变，到 1957 年全国大多数地区建立了集体所有性

质的农业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与集体所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1958 年中共中央颁布《关
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确立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农村社会结构重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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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农村社会秩序重组，其组织基础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61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草案）》及其修正草案开始调整公社内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者之间的关系。1962 年，《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则，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

算单位。他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

年不变”[16]（P625）。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来大队核算的弊端。核算单位划归小
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两步进行：首先，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土

地重新分配，确保耕者有其田，获得农民对新生政权的信任和支持；其次，通过改造个体性的农民互助小

组建立集体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人民公社制度以从政治上

和组织上适应改造后的农业生产。改造后的农村，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但

这一阶段国家的总体目标是巩固新生政权，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重新在世界体系内获得话语权。以

改造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建设仍从属于这些领域的发展，而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受其影响，直到 1970
年代末，中国不少农村仍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 [17]（P270-276）。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不高，农村社
会状况尚未实现完全改善。

三、重建：从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1970 年代末，集体农业及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同时就国家层面来看，1978 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提出由“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改革的重

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农村体制进行改革。围绕如何改革、怎么改革以及改革的方向等问题，在国家和社会

层面都展开了长期讨论。到 1980 年代初，已基本达成共识的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过去的人

民公社体制，建立村民自治制度等；农村文化层面释放农村活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力倡移风易俗等。

这些改革由于得到国家政策支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取得成效。到 1980 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大部分
农村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兴办乡镇企业也出现高潮，粮

食产量逐年提高，农民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然而，在农村生活状况改善的同时，一些问题也相伴而生。以乡镇企业发展历程为例，乡镇企业的过

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尚未完成体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与

乡镇企业竞争市场份额时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甚至引起社会秩序问题。1988 年 10
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其中涉及对乡镇企业的政策调整。1989 年起，国
家对乡镇企业采取了“调整、整顿、改造、提高”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变缓。直到 1992
年，邓小平提出要把乡镇企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优势之一 [18]（P373），同年召开的党的十
四大再次明确了乡镇企业在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

积极意义。与此同时，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战略任务。在国

家的推动下，乡镇企业再次得到迅猛发展。随后，国家颁布多项政策措施推动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有

关统计表明，到 1996 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到 1.3 亿人，是 1978 年的 4.6 倍 [19]（P76-77）。1997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颁布实施，标志着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乡镇企业的系列方针和
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法律依据。不过，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结构性矛盾影

响，1998 年前后，乡镇企业发展再次受挫。为改变乡镇企业的发展颓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做出调
整乡镇企业的政策方针，逐步推动乡镇企业所有制改革，激发其内在活力。

实际上，除乡镇企业外，从 1970 年代末到当下，农村基本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是悄然进行的。市场规则渗入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生产生活观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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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极大改变。同时，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作为村民自治单位

的村民委员会行政化趋势日益显著。基层社会治理中行政吸纳政治之所以成为社会事实，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国家关于农村工作的总体目标发生了变化，相应地作为行政体系末端的乡镇政府职能也发生了变

化，从汲取型政府逐渐转变成给予型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治政方式随之改变，由此，基层政府行政化

得以强化，村委会作为基层政府联系群众的自治组织，开始出现行政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改善农村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制定政策的重心所在，党管农村工作的传统和原则得

到贯彻实施。从 1982 年到 1986 年，党中央连续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

（P135-146），从 2004 年到 2019 年连续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突出强调“三农”问题的
重要地位。比如 2004 年的工作重心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2006 年的工作重心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2010 年的工作重心是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2014 年的工作重心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2017 年的工作重心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通过这些主题的设置与政策的
实施，“三农”问题得到极大改善。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具体来说，乡村振兴战
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中国“三农”问题与乡村建设系列方针政策的总结和升华。2015 年 4
月 30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 2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
坚持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

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1]2018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要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把

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22]2019 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顺利完成到 2020 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直接将乡村
振兴战略同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目标联系起来。

乡村振兴战略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国家在乡村建设领域的顶层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
放 40 年，也正是党和国家主导乡村建设的 40 年。如前所述的乡镇企业，在这 40 年间并非匀质进行，而
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第一个 10 年是改革阶段，第二个 10 年是调整阶段，第三个 10 年
是建设阶段，而第四个 10 年则是走向复兴阶段。从第三个 10 年开始，“以工补农”替代“以农哺工”提上
议事日程，税费改革不断推进，到 2006 年彻底取消农业税，都属于在农业经济层面实施“以工补农”的实
践。国家总体目标发生根本转变，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看，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府呈现从“汲取型”向

“悬浮型”转变 [23]（P1-38）。与此同时，为改善村民居住环境，党和国家先后提出“新农村建设”“美丽乡
村”“特色小城（镇）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系列举措，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在此背景下，乡村

振兴战略的提出，使乡村建设进入新阶段。

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科学判断基础上提出来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对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已不再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探索如何

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由此可见，与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复兴”计划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将农村建设视为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手段不

同，乡村振兴战略本身汇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总体性国家目标之中，换句话说，

乡村振兴本身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振兴是现阶段国家发展

的总体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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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过去百余年间，以国家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主导的农村复兴运动；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乡
村地区实行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而第三个阶段又可以细

分为三个环节：一是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中期的初步乡村改革阶段，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
镇企业、村民委员会等各项改革措施在农村逐步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效；二是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
代末期的乡村改革调整阶段，该阶段的工作重心包括对土地制度、乡镇企业、村民委员会、农民工等诸多

方面的调整；三是 21 世纪至今的乡村改革与乡村建设深入发展阶段，该阶段的工作重心是从全局战略
出发探索综合治理机制，着力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乡村振兴战略相较于前两个阶段国家在农村问题上制定政策的基本动机有所改变，前两阶段将农

村作为手段，而乡村振兴战略从一开始就尝试将农村发展作为目标。无论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救济、

乡村复兴运动，还是 20 世纪中叶的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以及人民公社化，都是将农村纳入更复杂的社
会系统之中，乡村复兴运动的根本动力来自巩固国民党政府政治权威的需要，集体化运动则更多是为支

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摆脱国际舞台上的边缘国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村

问题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中之重，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民生活观念的改变也成为国家与社会关

注的重点。

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涉农政策的反思性精准概括，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主导乡村建

设的总体目标。将乡村振兴战略纳入近百年国家主导的乡村建设历程中考察，则不难发现这一战略从

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国家政策中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定位。相较于前两个阶段，乡村振兴战略

体现出国家在农村问题上制定的政策基本目标有所改变。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以工补农”方针已经落地、

城乡一体化大力推进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根本目标是改善乡村状况，振兴乡村社会。概言之，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乡村社会生活的改善已从手段变为目的本身。总之，从过去百余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与变迁

看，乡村振兴战略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基础，既是对过去近百年国家介入和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的

经验总结，又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体制改革经验的归总和提升，同时为此后乡村建设提出了指导原则

与探索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党和国家推动乡村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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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Li Xiangzhen (Wuhan University)
Zhang Bo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overall goal and main path for CCP and the state to promote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state-led rural constructio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rural revival movement in the 1920th and 1930th; the land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collec-
tivizatio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since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overall goal of country-led rural construction is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first two phases,
rural improvement is more of a way to achieve other goals, whil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o regard rural
improvement as the goal itself.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state and its overall goal are directional
and decisive forc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past, rur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emphasized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and non-governmental forces, neglecting the state power. Based on the national vis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will help us to better grasp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land reform; collectiv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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